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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调解庭开审
厂内解决纠纷

3月23日，在鱼台县王鲁
镇，鲁王集团职工司永香终于
与公司握手言和。此前，她在
公司工作了8年，因劳动争议
走上调解庭。

司永香原本是公司车间
包装工人，下班途中不幸发生
车祸，导致小腿走路不利索。

“我这应该属于工伤，我的诉
求就是申请解除劳动关系、确
认属于工伤、发放工伤期间工
资以及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
金等其他赔偿。”司永香说，就
是否属于工伤的问题，让她和
公司争议了许久。

好在两年前，在鱼台县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指导下，
公司成立了劳动争议调解委
员会。23日，鱼台县的两名仲
裁员来到公司，面对面解决双
方的争议。经仲裁员耐心调
解，公司认可了该职工的工伤
认定，同时公司同意解除劳动
关系，并发放工伤期间工资。
而司永香选择放弃了部分赔
偿诉求，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非常方便，不用到县里来回
跑了。”对于在厂里就顺利解
决了纠纷，司永香很高兴。

“刚开始我们觉得她这就
是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意识到
真的属于工伤。”山东鲁王集
团有限公司经理兼调解委员
会主任闫运厂说，通过调解，
学到了不少法律法规知识。作
为一家企业，在抓经济效益的
同时，应该尽可能保障职工的
权益。

鲁王集团内的流动调解
庭是鱼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创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
影。鱼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副院长王梦霞介绍，2017
年，该院一改过去坐等群众申
请仲裁的“坐堂问诊”，走进单
位“把脉治病”，推行“流动仲
裁庭和流动调解庭”，就近解
决劳动争议。“流动仲裁庭和
流动调解庭”实现劳动争议案
件一线开庭审理，县仲裁院抽
调有仲裁员资格的且经验丰
富的仲裁员两名，书记员一
名，并携带仲裁委徽章及完备
的便携式办公设备，对于事实
清楚、案情简单的劳动纠纷，
第一时间化解在事发地，为当
事人提供便捷服务，提高仲裁
工作效率。自成立以来，流动
调解庭已成功调解劳动争议
73起，涉及金额160余万元。

“三调联动机制”
将矛盾解决在基层

在王鲁镇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中心，同样设有调解工作
室。墙上悬挂庄严肃穆的庭
徽，庭内配备了庭审专用桌
椅、电脑等设施设备。仲裁庭
内设有仲裁员、书记员、申请
人、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等
席位，另有可容纳10多人的旁
听席，体现了仲裁工作的准司

法性、严肃性、庄重性以及专
业性。

王梦霞介绍，当事人起诉
至仲裁院的案件立案接待时，
对于适宜通过人民调解解决
的纠纷，仲裁院工作人员会向
当事人宣传调解的优势，并告
知其诉讼风险。在征得当事人
同意后，暂缓立案，先由纠纷
当事人所在地基层调解组织
调解，调解不成的，再由仲裁
院立案进行仲裁。

可以说，基层调解组织是
预防、化解劳动人事争议的第
一道防火墙，基层调解组织建
设至关重要。为此，鱼台县人
事劳动争议仲裁院建立了“三
调联动机制”。“一调”是指出
现了劳动争议先由所在单位
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
单位没有调解成功，给当事人
出具终止调解书，说明调解失
败原因，到镇街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中心调解。“二调”是指在
镇街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
调解，镇街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中心调解时，发生劳动争议所
在单位的调解员要在场，因为
他更了解情况。调解不成，给
当事人出具，到县仲裁院调
解。“三调”是指县仲裁院进行
案前调解。县仲裁院工作人员
与发生劳动争议所在单位的

调解员以及所在镇街的调解
员共同进行团队调解，全力以
赴，尽量调解成功。

出了争议先调解，调解不
成再仲裁。2017年，鱼台县11
个镇街全部建立了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中心，121个企事业
单位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委员会。

高新区仲裁派出庭
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3月6日，济宁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首个派出庭在高
新区敲锤开审。当天，共审理
了两起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根
据案件事实依据和双方当事
人意愿，分别予以庭外调解及
当庭审结。

由于高新区产业集聚、企
业众多，劳动争议案件比重达
70%-80%。根据法定程序，从
立案到结案，当事人至少要往
返部门三次，使得企业和劳动
者的维权成本高、维权周期
长，常常会导致劳资双方矛盾
更加尖锐。

“上门服务、就近庭审，可
以高效地解决企业劳动者维
权的实际问题。”济宁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高新区派出
庭负责人刘传金说，经过半年
筹备，济宁市首个仲裁派出庭
落户高新区产学研基地D3
楼，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庭前
调解、仲裁裁决等服务。

由于纠纷案件形式多样，
多为拖欠工资、确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等，为有效提
高维权效能，仲裁派出庭引入
劳动人事调解协会及法律援
助律师提供相关配套，在受理
案件后分别予以庭前、中、后
三次调解，力求促成双方达成
协议、解决纠纷。若皆未达成
协议，最后才会予以裁决。

“由于多数劳动者欠缺法
律知识，庭审时大多需要律师
作为委托人予以辩护。”刘传
金说，社会上的律师一次需支
付2000元左右，对于失业或低
收入者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
此，仲裁派出庭特推行法律援
助服务，由专业律师解答劳动
者疑虑的同时，劳动者仅需前

往户口所在地开具低收入证
明并加盖公章，即可获得免费
法律援助服务。

多数企事业单位
增设预防调解组织

职工、企业遇到劳动人事
争议，都可到济宁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和各县市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寻求调解、裁
决。

2017年至今，济宁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共受理劳动
人事争议案件626件，当期结
案 率 9 9 . 2 % ，按 期 结 案 率
100%，调解结案率76 . 6%，调
解结案率和法律援助工作均
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具体来说，2017年，济宁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继续
开展了和谐仲裁、阳光仲裁、
便民仲裁创建。加大案前调解
力度，实行庭前、庭中、庭后全
程调解和全员调解，坚持证据
与法律适用审查和大合议制
度；开展裁决书评比，组织公
开庭；完善法律援助服务措
施，对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实现
了应援尽援，法律援助服务情
况回访取得了良好效果；高度
重视接访工作，做到有问必
复，共接待来访、电话和网上
咨询6000多件。

同时，邀请劳动用工法律
风险控制专家授课，分两期对
300多个企业负责人讲解了劳
动用工法律风险控制知识，为
10家企业建立了风险防控机
制；为20多家企业进行了现场
指导。为200余名企业负责人
解答了劳动法律风险防控的
问题和疑惑，企业劳动用工法
律风险防控的意识明显增强，
能力普遍提高。进一步扩大基
层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年内新增企业预防调解组
织116家。目前，全部镇街、规
模以上企业和60%的事业单
位均建立调解组织。

自开展全省示范仲裁院
和标准化仲裁院创建工作以
来，济宁市仲裁院和 8家县
(市、区)仲裁院被评为省级示
范仲裁院和省级标准化仲裁
院。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有了流动庭、派出庭

““坐坐诊诊””变变““出出诊诊””，，维维权权更更便便捷捷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林旺 权力

职工、企业有劳动人事
争议，可到各县市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寻求调解、裁
决。日前，鱼台县和济宁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分别设立
流动庭和派出庭，将以前在
机关“坐诊”改为主动走到企
业、职工中去“出诊”。对于事
实清楚、案情简单的劳动纠
纷，第一时间化解在事发地，
既为当事人提供了便捷服
务，也提高了仲裁工作效率。

规范劳动人事争议办案程序，实现“零投诉零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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